扬 州 大 学 文 件
扬大财务〔2015〕5号
关于印发《扬州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扬州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业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扬 州 大 学

2015年9月8日

扬州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工作人员在国内出差期间的工作与生活需要，加强和规范差旅费管理，推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财办行[2014]90号）和《江苏省省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苏财行[2014]16号）

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差旅费是指工作人员临时离开扬州市区公务出差，开展教学、科研及管理等活动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第三条　学校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实行公务出差报销审批制度。校内各单位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严格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

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严禁异地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

第二章　差旅费构成

　　第四条　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公务出差乘坐客车、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所发生的费用。

　　㈠工作人员应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详见附件1）。

　　㈡到出差目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供选择的，工作人员在不影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选乘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

　　㈢严格控制工作人员使用专车。确因情况特殊，须事先由经费负责人批准。

　　第五条　住宿费是指工作人员公务出差期间发生的房租费用。

　　工作人员应在职级对应的住宿费标准限额内，选择安全、经济、便捷的地点入住。

　　第六条　伙食补助费是补助工作人员公务出差期间的伙食费用。

　　第七条　市内交通费是补助工作人员公务出差期间的市内交通费用。

第三章　报销管理

　　第八条  城市间交通费按乘坐交通工具的规定等级据实报销，未按规定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

　　城市间不得包乘出租小汽车。确因情况紧急等特殊情况，需多人包乘出租小汽车的，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分管（联系）校领导审批后报销。

　　订票费、交通意外保险费（限每人每次一份）据实报销。出差过程中发生的签转或退票费，由出差人说明情况，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后据实报销。

　　乘坐飞机的，凭加盖中国民航发票专用章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和登机牌报销，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以及航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限每人每次一份）据实报

销。

　　因情况紧急超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由出差人说明情况，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分管（联系）校领导审批后报销。

　　不在同一城市（区）发生的往返驻地和机场的交通费，视同城市间交通费报销；在同一城市（区）发生的往返驻地和机场的交通费，在市内交通费包干定额中统筹解决，不再另行

报销。

　　公务机票的购买，应当优先选择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的我国航空公司航班优惠机票。

　　第九条  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标准，按江苏省财政厅规定执行（详见附件2）。
　　第十条  住宿费在批准的出差天数和规定的限额标准内据实报销，超标准住宿或超批准出差天数的，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确因情况紧急等特殊情况超标准住宿的，由出差人说

明情况，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分管（联系）校领导审批后报销。

　　第十一条  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以城市间交通费票据、住宿费票据为凭据，按批准的出差自然（日历）天数和规定计发，在规定标准内包干使用。

　　当天来回的按一天计发。出差超过一天，但无城市间交通费票据的，凭住宿费票据和相关情况说明计发。

　　在同一城市出差超过十天的，超过天数按规定标准的二分之一计发。

　　使用专车的只计发伙食补助费，不计发市内交通费，乘便车的计发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因到偏远地区等特殊情况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由工作人员说明原因并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其他情况不予报销差旅

费。

　　因工作需要，出差期间市内交通费补贴不足以包干的，经分管（联系）校领导批准，可据实报销，不再享受市内交通费包干补贴。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应在公务出差活动结束一个月内办理报销手续；超过一年的，按照有关规定，各项费用不予报销。报销差旅费时应提供扬州大学差旅费报销表（详见附件

3）、城市间交通费票据、住宿费发票等凭证。

第四章 外出参加会议、培训

　　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含各类培训，下同），凭会议通知报销往返会议地点的城市间交通费。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外出参加会议，凡食宿由会议举办单位统一安排的或缴纳会务费、培训费等相关费用的，会议期间不计发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凡会期不超过2天并交纳相

关费用的，按1天计发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会议期间另行收取伙食费的，可在伙食补助费标准内据实报销。

第五章  野外科考、田间试验与社会调查

　　第十五条　主要包括：

　　㈠野外科学考察。主要为工作人员赴食宿条件艰苦、流动性大的野外开展观测、采集、发掘、测量、试验等工作。

　　㈡田间（农、牧场）试验。主要为工作人员赴田间、农牧场等地开展农业基本原材料、动植物标本等的采购、农作物的播种等。

　　㈢社会调查。主要为工作人员赴社区、乡村开展社会调查、采风、写生及其他人文科教活动。

　　第十六条  报销内容、标准及相关手续

　　㈠城市间交通费。根据本办法规定的乘坐交通工具等级据实报销。工作人员考察调研期间租用车辆发生的燃油费、过路费、租车费等，可凭发票、交通工具租赁合同原件、机动车

行驶证和驾驶证复印件（或影印件）据实报销。

　　㈡住宿费。凭发票或收款人收条（注明收款人身份证号码）在规定标准内据实报销。

　　㈢伙食补助费。按第十一条规定计发。

　　㈣市内（含其他）交通费。按第十一条规定，途中按标准计发 ；到达目的地后，凭发票或收款人收条（注明收款人身份证号码）在规定标准内据实报销。

　　工作人员考察调研期间全程租用车辆的，不再发放市内交通费；未全程租用车辆的，扣除使用车辆的天数后在规定标准内据实报销市内交通费。

　　第十七条  工作人员赴社区、乡村、野外考察调研，如所处环境可能对人身及健康造成损害及伤害的，可购买一份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商业医疗保险，据实报销。

第六章  监督问责

　　第十八条　各单位应加强对工作人员出差活动和经费报销的内控管理。审批人员对工作人员的出差事由、天数等进行审核控制；出差人员对其提供的各种票据来源的真实性、全面

性、合法性、及时性、相关性负责；财务人员严格按本规定审核报销差旅费。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㈠未经批准擅自出差或出差审批控制不严的；

　　㈡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差旅费的；

　　㈢违规扩大差旅费开支范围，擅自提高开支标准的；

　　㈣不按规定报销差旅费的；

　　㈤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一经发现，违规资金予以追回，并按上级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予以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工作人员因组织安排，到扬州市区以外地区单位实（见）习、工作锻炼、支援工作以及参加各种工作队等，只报销首次前往和期满返回或期间学校要求返回的差旅费。

　　第二十一条　学生公务出差（不包括实习），由经费审批人按不超过其他人员限额标准自行确定报销项目及其金额。

　　第二十二条　聘请外单位人员来校开展教学科研等活动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报销时需提供事由说明。

　　第二十三条  调入人员调动工作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一次性报销。随迁家属和搬迁行李、家具等发生的费

用由调动人员自理。

　　引进人才发生的差旅费按相关协议执行。

　　第二十四条　校内独立核算单位差旅费报销，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5年9月1日起执行。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扬州大学公务出差乘坐交通工具等级表

　　　　　2.扬州大学公务出差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开支标准

　　　　　3.扬州大学差旅费报销表

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9月8日印发
